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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共生至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美大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华帝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智慧厨房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事兴电器有限公司、成都前

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浙江板川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帅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怡康时代市

场研究有限公司、嵊州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浙江德普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普森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向军、邵于佶、李利霞、吴谢军、邓鹏飞、黄关德、代勇、孙利校、黎有为、 

邓家太、李小忠、胡星星、张树旺、施婷、陈卫星、李浩、周乐军、王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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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优品”评价要求 集成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成灶“共生优品”候选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

法。 

本文件适用于仅使用城镇燃气的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5.23kW，电的总额定输入功率≤5.0kW 的

集成灶共生优品候选产品评价。 

本文件仅适用于外排式吸排油烟装置的集成灶。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中使用的集成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4706.22-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要

求 

GB 16410-2020家用燃气灶具 

GB/T 17713-2011 吸油烟机 

GB 30720-2014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T/ CNHA 1020-2019 集成灶 

T/ZZB 1575-2020 蒸烤一体机 

3 术语定义 

GB 4706.22-2008、GB 16410-2007、GB/T 17713-2011、GB 30720-2014、T/CNHA 1020-2019、T/ZZB 

1575-2020界定的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作风量 working airflow 

器具以最高转速档运行，在规定的排烟阻力下单位时间内输送的空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

（m3/min）。 

3.2 

工作噪声  working noise 

器具以最高转速档或短时工作升速档（如有）运行，在规定的排烟阻力下产生噪声的A计权声压级

量值，单位为分贝（dB（A）)。 

4 基本要求 

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近三年，企业无环境、安全、质量重大事故； 

——企业无不良信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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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按照GB/T 19001、GB/T 24001和GB/T 28001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 

——产品质量应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 

——产品在近一年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无不合格情况。 

5 评价指标体系 

5.1 评价指标分类 

5.1.1集成灶“共生优品”的评价指标主要分为：必选性能指标和可选性能指标。 

5.1.2 必选性能指标包括：气密性、热负荷偏差、干烟气中CO浓度、温升、熄火保护装置、油温过热控

制装置、电点火装置、热效率、热效率损失、风量偏差、工作风量、全压效率、噪声、气味降低度、油

脂分离度。 

5.1.3可选性能指标包括：工作噪声、干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等级、蒸烤箱升温时间、蒸烤箱温度均匀

性、蒸烤箱温度偏差。 

 

5.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集成灶“共生优品”候选产品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集成灶“共生优品”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要求 判断依据及方法 

必选 

性能指标 

气密性 
GB 16410-2020 

第 5.2.1 条 

a）从燃气入口到燃气阀门在 15 kPa

压力下，漏气量≤0.02 L/h； 

b）自动控制阀门在 15 kPa 压力下，

漏气量≤0.02 L/h； 

c）从燃气入口到燃烧器火孔用 0-1

气点燃，不向外泄漏。 

GB 16410-2020 

第 6.6 条 

热负荷偏差 
GB 16410-2020 

第 5.2.2 条 

每个燃烧器的实测折算热负荷与额

定热负荷的偏差应在-5%、+10%以内。 

GB 16410-2020 

第 6.7 条 

干烟气中 CO

浓度（α=1，

体积分数） 

GB 16410-2020 

第 5.2.3 条 
≤0.03 % 

GB 16410-2020 

第 6.8.2 条 

温升 

GB 16410-2020 

第 5.2.4 条 

燃气灶单元的操作时手必须接触的

部位： 

--金属材料和带涂层的金属材料，

30K； 

--非金属材料，40K。 

GB 16410-2020 

第 6.9 条 

GB 4706.22-2008 

第 11.101 条 

蒸烤箱单元的操作时手必须和可能

接触的部位： 

GB 4706.22-2008 

第 11.10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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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正常使用中仅短时握持的抓手

（门把手） 

--金属制的，33K； 

--陶瓷或玻璃材料制的，43K； 

--模制材料、橡胶或木制的，58K。 

2、可能触及表面（蒸烤箱前门） 

--金属及喷涂金属，43K； 

--搪瓷金属，48K； 

--玻璃和陶瓷，58K。 

熄火保护装置 
GB 16410-2020 

第 5.2.8.1 条 

a）开阀时间≤2s； 

b）闭阀时间≤25s。 

GB 16410-2020 

第 6.12 条 

油温过热控制

装置 

GB 16410-2020 

第 5.2.8.3 条 

对带有油温过热控制装置的集成灶，

油的最高温度≤300℃。控制装置动

作温度与明示温度的偏差为±30℃，

且不应超过标准限值。 

GB 16410-2020 

第 6.12 条 

电点火装置 
GB 16410-2020 

第 5.2.9 条 
点 10 次，每次均应点燃，且无爆燃。 

GB 16410-2020 

第 6.13 条 

热效率 
GB 16410-2020 

第 5.2.10 条 
开启吸排油烟装置最强挡位≥65%。 

GB 16410-2020 

第 6.14 条 

热效率损失 
GB 16410-2020 

第 5.2.10 条 

开启吸排油烟装置最强挡位和关闭

吸排油烟装置状态时，热效率的变化

应≤6 个点。 

GB 16410-2020 

第 6.14 条 

风量偏差 
T/CNHA 1020-2019 

第 5.2.10 条 

风量实测值与明示值的允差不应超

过明示值的-5%。 

T/CNHA 1020-2019 

第 6.5.10 条 

工作风量 市场需求 ≥8m
3
/min。 附录 A 

全压效率 
T/CNHA 1020-2019 

第 5.2.10 条 

交流电机≥23%； 

直流电机≥30%。 

T/CNHA 1020-2019 

第 6.5.10 条 

噪声 
T/CNHA 1020-2019 

第 5.2.11 条 
≤69dB（A） 

T/CNHA 1020-2019 

第 6.5.11 条 

气味降低度 
T/CNHA 1020-2019 

第 5.2.12 条 

常态气味降低度≥97 %； 

瞬时气味降低度≥65 %。 

T/CNHA 1020-2019 

第 6.5.12 条 

油脂分离度 
T/CNHA 1020-2019 

第 5.2.13 条 
≥93 % 

T/CNHA 1020-2019 

第 6.5.13 条 

可选性能指

标 

工作噪声 市场需求 ≤68dB（A）。 附录 B 

干烟气中氮氧

化物排放等级 
环保要求 ≥3 级 

GB 16410-2020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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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烤箱升温时

间 
市场需求 

蒸功能升温时间应不大于 8 min； 

烤功能升温时间应不大于 7 min。 

T/ZZB 1575-2020 

第 7.3 条 

蒸烤箱温度均

匀性 
市场需求 

蒸功能温度均匀性应不大于 2℃； 

蒸烤组合功能温度均匀性应不大于

10℃。 

T/ZZB 1575-2020 

第 7.4 条 

蒸烤箱温度偏

差 
市场需求 

蒸功能温度偏差应在±2℃以内。 

烤功能温度偏差应在±10℃以内。 

T/ZZB 1575-2020 

第 7.5 条 

 

6 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6.1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共生优品”产品应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中必选性能

指标的要求，可选性能指标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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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工作风量试验方法 

 

A.1 概述 

器具的工作风量试验按本附录进行。试验装置依据 GB/T 1236—2017 第 30 章，采用风室内多喷嘴

测定流量的 B 型试验装置。当器具压力小于 1 000 Pa，基准马赫数不超过 0.15 时，忽略空气可压缩性

和湿度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A.2 试验规则 

A.2.1 本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 20 ℃±5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无外界气流和热辐射的实验室内进

行。 

A.2.2 被测器具的进风口应处于自由空间，并与试验装置按图 A.1 所示的方式连接。与试验装置进口

公用段管道连接可使用制造商随机附带的过渡罩（除去止逆阀等遮盖件），但不必安装随机附带的排风

管。如果器具设计上有附加的过滤装置的话，应安装干净的过滤装置。 

A.2.3 在进行试验之前应对试验装置、试验仪器、大气条件和试验运转条件检查正常后方可进行工况

测试，器具在试验装置上以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运行至转速稳定（1 h 以上）后测量读数。 

A.2.4 环境温度计安放在被测器具的进气口前，在速度为零的区域中测量环境温度；温度场平均温度

与最大温度差超过 1 ℃时，应测量温度场，取其平均值。 

A.2.5 气压表应放在 A.2.4 规定的位置，不得受任何高温物体传热影响，并防止日光直射和大气对流

的影响。在试验过程中，每次测量的时间间隔为 30 min。 

A.2.6 将干湿球温度计放置在 A.2.4 规定的位置，以确定相对湿度。 

A.2.7 为了保证试验精度， 测试点数应不小于 25 个。 

A.2.8 工况测量点的变量参数如下： 

a) 各工况点的风室内计示静压（pS4）； 

b) 各工况点的风室内计示差压（ p ）； 

c) 各工况点的主电机输入功率（P）。 

A.3 相关计算 

A.3.1 计算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 a ） 

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按式（A.1）计算： 

 𝜌𝑎 =
𝑝𝑎−0.378𝑝𝑣

287Θ𝑎
 ···································································· (A.1) 

式中： 

a ——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Θ𝑎——环境绝对温度，开尔文度。Θ𝑎 = 𝑡𝑎 + 273.15； 

𝑡𝑎 = 𝑡𝑑（干球温度计温度℃）； 

𝑝𝜈——空气中的水蒸气分压，这里约等于 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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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𝑎——被测器具几何中心高度的大气压，单位为帕斯卡（Pa）。 

A.3.2 计算每一个工况点在试验工况下的风量（𝑄 ） 

试验工况下的风量按式（A.2）计算： 

 2

1
/ 4( ( ) 2 /

n

v i i aQ a d p   
�
)
 ················································ (A.2) 

式中： 

𝑄 ——试验工况下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min）； 

 ——膨胀系数，取 1； 

ia ——管路流量计的流量系数，无量纲，见 GB/T 1236—2017 的表 4； 

id ——喷嘴喉道直径； 

p ——风室内计示差压，单位为帕斯卡（Pa）；   

a ——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A.3.1 的计算结果。 

A.3.3 计算每一个工况点在标准状态下的静压（ Sp ） 

标准状态下的静压按式（A.3）计算: 

 𝑝𝑆 =
𝜌𝑁𝑝𝑆4

𝜌𝑎
 ········································································ (A.3) 

式中： 

Sp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静压，单位为帕斯卡（Pa）； 

N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4Sp ——风室内的计示静压，单位为帕斯卡（Pa）； 

a ——试验条件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A.3.1 的计算结果。 

A.3.4 计算每一个工况点试验工况下的全压（ FBp ）  

试验工况下的全压 FBp 按式（A.4）计算： 

 𝑝𝐹𝐵 = 𝑝𝑠4 +
1

2𝜌𝑎
(
𝑄𝑣𝜌𝑎

𝐴
)
2
 ····························································· (A.4) 

式中： 

FBp ——试验工况下的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4Sp ——风室内的计示静压，单位为帕（Pa）； 

a ——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A.3.1的计算结果； 

𝑄 ——试验工况下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A.3.2 的计算结果； 

A ——器具出风口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3.5 计算每一个工况点在标准状态下的全压（ FBnp ）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全压按式（A.5）计算： 

 
N

FBn FB

a

p p





�

 ·································································· (A.5) 

式中： 

FBnp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 

N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a ——试验环境的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A.3.1 的计算结果； 

FBp ——试验工况下的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A.3.4 的计算结果。 

A.3.6 计算每一个工况点在试验工况下的全压效率（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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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压效率按式（A.6）计算： 

 𝜂𝐵(%) =
𝑄𝑣×𝑃FBn

𝑃
× 100%  ··························································· (A.6) 

式中： 

B ——试验工况下的全压效率； 

𝑄 ——试验工况下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
3
/s），A.3.2 的计算结果； 

FBnp ——空气标准状态下的全压，单位为帕斯卡（Pa）,A.3.5 的计算结果； 

P ——试验工况下的主电机输入功率。 

 

注： a应大于5倍管径，且应密封。 

图A.1 被测器具与测试装置连接示意图 

 

A.3.7 工作风量的确定 

A.3.7.1 按 A.2 进行空气性能试验后，绘制器具的空气特性（静压/风量）曲线。 

A.3.7.2 将按 A.3.2 试验得到的每一工况点的风量带入公式 A.7，计算每个对应风量下的排烟阻力，

并由此绘制出排烟阻力曲线。 

 2

vR k Q 
�

 ····································································· (A.7) 

式中： 

R ——排烟阻力，单位为帕斯卡（Pa）； 

k ——拟合阻力系数，取 2.1； 

𝑄 ——试验工况下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
3
/min），A.3.2 的计算结果。 

A.3.7.3 空气性能特性曲线与排烟阻力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风量即为工作风量，如图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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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性能特性曲线 

---- 排烟阻力曲线 

〇 工作点 

图A.2 工作风量确定示意图 

A.4 试验报告 

A.4.1 报告内容包括： 

a) 被测产品名称、型号、制造商、商标、出厂编号、测试日期； 

b) 测试依据； 

c) 大气条件（环境气压、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d) 每一个工况点测试记录及计算结果汇总； 

e) 空气性能特性曲线； 

f) 全压效率曲线。 

A.4.2 试验结果分析包括： 

a） 最大主电机输入功率； 

b）工作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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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工作噪声试验方法 

 

B.1 试验环境 

B.1.1 本试验在模拟厨房实验室中进行，模拟厨房的尺寸及橱柜、工作台的布置应符合 GB/T 17713-2

011 附录 F.1.1 规定。 

B.1.2 试验过程中，确保实验室背景噪声应低于40 dB，且与器具噪声测定值的差应大于10 dB。 

B.1.3 排烟阻力模拟系统由制造商随机附带的排风管、固定式风管两部分组成。集成灶按图 B.1 布置。

固定式风管应符合图 B.2 的要求，并为避免排出气流对工作噪声的影响，出风口应通至厨房外侧。 

B.1.4 固定式风管应固定可靠，和排风管连接处通过变径接头连接，变径接头可按B.1由试验室准备或

使用制造商随机附带的过渡节。各接头处应使用胶带密封。排风管应完全拉展并固定，排风管过长的部

分可裁剪，以避免产品运转时风管抖动。当被测器具有两个或多个用于连接管道的出风口可供选择时，

应按出厂时设置的出风口进行试验，否则应对所有出风口进行试验。 

B.1.5 风管外侧环境温度应为20℃±5℃，相对湿度不大于85 %，无外界气流和热辐射的实验室内进行。 

单位为毫米

 

图B.1  集成灶工作噪声试验布置图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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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尺寸均为内径尺寸，制作时需考虑壁厚。 

注： D1为与排烟管相匹配的尺寸，可使用制造商随机提供的变径接头代替。 

图B.2  固定式风管示意图 

B.2 试验条件 

B.2.1 初始环境应达到下述条件后方可进行试验： 

a) 环境温度：20 ℃±5 ℃； 

b) 相对湿度：40 %～70 %；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B.2.2 试验时，集成灶按说明书规定安装。 

B.2.3 器具应接入额定电压、额定频率。 

B.2.4 在噪声测试前，器具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以最高转速档下预热运行至少 30 min。在每组噪声测

试前，在最高转速档下运行 10 min 以达到稳定状态。 

B.2.5 如果集成灶设计上有附加的过滤装置，应安装干净的过滤装置。 

B.2.6 模拟厨房换气窗保持开启状态，房间门保持关闭状态。除必须有试验操作员对器具进行操作的

情况外，应尽量避免试验操作员在场。试验操作员必须在场时，仅允许1人在场。试验操作员应远离被

测声源，并至少离开噪声测量仪0.5 m。试验操作员不得穿戴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有明显吸声特征的衣

物。 

B.2.7 试验用声压测量设备应满足GB/T 3785—2010中的1级性能要求。 

B.3 试验程序 

B.3.1 将器具按制造商随机提供的用户使用说明书安装在模拟厨房实验室中。将噪声测量仪放置在灶

台前方器具中线处，探头距安装壁面 700 mm、距地面 1500 mm。 

B.3.2 在噪声测试前，器具应以最高转速档预热运行至少 30 min。 

B.3.3 器具应在最高转速档下运行时进行 A 计权声压级噪声采集，观测期不小于 30 s，声级可取观测

期间极大和极小声级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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